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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研究所承攬商違反安全衛生/輻射安全規定扣罰違約金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二項附件四核能研究所承攬商

違反安全衛生規定扣罰違約金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單位：新臺幣 

違    規    項    目 
扣罰違約

金(元) 

一、墜落 

1 
起重機具擅自改造附加搭乘設備或搭乘設備未經執業技師簽證而從事

高架作業。 
7,500 

2 
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含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有適當強度之

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 
7,500 

3 施工架未設置護欄、踏板、爬梯及扶手。 7,500 

4 
移開格柵板或人孔護欄而於施工地點未設置警戒、圍欄等安全防護措施

者。 
7,500 

5 高架作業未依規定使用安全帶(安全繩索)或未掛補助繩。 4,000 

6 高處作業未使用合格合梯。 3,000 

7 使用無防滑鋁梯或梯架損壞、施工架腳部未有保護措施等不當器具者。 3,000 

二、感電 

8 配電工程活線或接近活線作業未使用防護具或無人監督。 7,500 

9 停電作業工作之兩端或工作桿作業前未檢電，未掛妥接地線。 7,500 

10 配電工程活線或接近活線作業防護措施不周全。 4,000 

11 未領有活線工作證而從事活線作業。 4,000 

12 
停電工作中於電路停電(開路)後，電路開關未上鎖或未掛停電作業警示

牌。 
4,000 

13 

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如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 (含經由導

電體而接觸者，以下同)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未設防止感電之護

圍或絕緣被覆者。 

4,000 

14 從插座取用電源不用插頭，而以線端插入插座孔者(裸線作業)。 4,000 

15 電氣器材及電線等，未符合國家標準規格者。 3,000 

16 

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

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未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

上設置漏電斷路器。 

3,000 

17 潮濕地點或鐵槽內照明，未使用低壓工作燈者，或工作燈無外罩護網者。 3,000 

18 電焊或臨時用電，線路置於通道板上任人踩踏或未高架者。 2,000 

三、火災及爆炸  

19 

在「嚴禁煙火」區或動火區域(包含 CO2、HALON、WATER 自動消防

保護系統區域及可燃性物品、油泵室、儲油室、電纜槽架)未經許可擅

自動用火種。 

15,000 

20 
在坑井、塔、槽、人孔、隧道及涵洞等局限空間，未經測定可燃氣體而

動火。 
15,000 

21 
任何電焊、氣切、切割等有火花四濺處未加隔板、防火布等防範者，或

在嚴禁煙火區域未先申請「動火許可」者。 
7,500 

單位：新臺幣 

違    規    項    目 
扣罰違約

金(元) 

一、墜落 

1 
起重機具擅自改造附加搭乘設備或搭乘設備未經執業技師簽證而從事

高架作業。 
7,500 

2 
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含邊緣及開口部分)未設有圍欄、握把、

覆蓋等防護措施。 
7,500 

3 施工架未設置護欄、踏板、爬梯及扶手。 7,500 

4 
移開格柵板或人孔護欄而於施工地點未設置警戒、圍欄等安全防護措施

者。 
7,500 

5 高架作業未依規定使用安全帶(安全繩索)或未掛補助繩。 4,000 

6 高處作業未使用合格合梯。 3,000 

7 
使用無防滑鋁梯或梯架損壞、鷹架、施工架腳部未有保護措施等不當器

具者。 
3,000 

二、感電 

8 配電工程活線或接近活線作業未使用防護具或無人監督。 7,500 

9 停電作業工作之兩端或工作桿作業前未檢電，未掛妥接地線。 7,500 

10 配電工程活線或接近活線作業防護措施不周全。 4,000 

11 未領有活線工作證而從事活線作業。 4,000 

12 
停電工作中於電路停電(開路)後，電路開關未上鎖或未掛停電作業警示

牌。 
4,000 

13 
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如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 (含經由導

電體而接觸者，以下同) 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未設防止感電之護

圍或絕緣被覆者。 

4,000 

14 從插座取用電源不用插頭，而以線端插入插座孔者(裸線作業)。 4,000 

15 電氣器材及電線等，未符合國家標準規格者。 3,000 

16 
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

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未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

上設置漏電斷路器。 

3,000 

17 潮濕地點或鐵槽內照明，未使用低壓工作燈者，或工作燈無外罩護網者。 3,000 

18 電焊或臨時用電，線路置於通道板上任人踩踏或未高架者。 2,000 

三、火災及爆炸  

19 
在「嚴禁煙火」區或動火區域(包含 CO2、HALON、WATER 自動消防

保護系統區域及可燃性物品、油泵室、儲油室、電纜槽架)未經許可擅

自動用火種。 

15,000 

20 在坑井、塔、槽、人孔、隧道及涵洞等局限空間，未經測定可燃氣體而

動火。 
15,000 

1. 配合 108 年 4 月 30

日修正之「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項目 2 相關

名詞語句修正為法

規用語。 

2. 「施工架」即俗稱

「鷹架」且為職安法

規用語，故將項目 7

之「鷹架」二字刪

除。 

3. 配合 108 年 4 月 30

日修正之「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

126 條、第 209 條及

「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4

條等之規定，新增項

目 26、51(4)之扣罰

違約金，以強化工地

安全衛生。 

4. 原項目 26~50 變更

為項目 27~51。 

5. 51(2) 和 (3) 文字酌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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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氧氣、乙炔、氫氣、瓦斯等瓶體不捆牢靠，未裝設瓶閥護罩，阻礙交通

者，或以單索吊運，地面滾運者。 
4,000 

23 動火未申請許可、未實施動火前後之檢查、未駐守動火地點者。 4,000 

24 
氣焊管線接頭漏氣、壓力表損壞、未加裝防爆器逆止閥或膠管老化龜裂

者。 
4,000 

25 嚴禁煙火區域內抽煙者。 4,000 

26 乙炔熔接裝置及氧乙炔熔接裝置未分別於每一吹管設置安全器。 4,000 

四、物體飛落 

27 高架作業時，隨意拋擲工具、器材、物料。 4,000 

28 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未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者。 4,000 

29 起重機具運轉時，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或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 3,000 

五、中毒或缺氧 

30 
在坑井、塔、槽、人孔、隧道及涵洞等侷限空間，未作氧氣及有害氣體

測定(未留記錄視同未測定)；未通風或未安排安全預警人員等。 
15,000 

31 人孔作業，作業人員未使用安全帶(安全索)或救生索，未設置通風設備。 4,000 

六、其他  

32 
未經許可任意操作本所設施，而造成損壞，除扣罰違約金外，並負責賠

償。 
15,000 

33 未經許可任意開挖。 15,000 

34 未辦妥安全衛生人員報核而施工者，除扣罰違約金外，並命令停工。 7,500 

35 對現場安全稽查人員有任何恐嚇或傷害行為。 7,500 

36 道路施工未依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之規定設置警告標誌。 3,000 

37 
作業場所工作人員未戴安全帽、未繫妥頤帶、未依規定裝束著裝、打赤

膊等。 
3,000 

38 
工作場所負責人離開工作現場未指定代理人或代理人未到場；安全衛生

人員未依規定在現場督導。 
4,000 

39 工作中飲用含酒精性飲料者。 4,000 

40 借用廢棄物盛裝容器，未按原申請用途、地點使用或破壞污損容器者。 4,000 

41 儲放器材、工具妨礙消防設備者。 4,000 

42 除非火災，非經同意而任意使用消防水或滅火設備者。 3,000 

43 僱用未滿 16 年歲之人員，進入本所施工。 3,000 

44 使用各式砂輪機或研磨時火花四濺未戴防護具。 3,000 

45 施工前未告知現場施工人員危害因素。 3,000 

46 踩踏電盤、儀表設備、保溫管線、管路上工作者。 3,000 

47 臨時放置工地之櫃具、材料、物件，未依規定放置或標示者。 2,000 

48 工程完工無故不拆除臨時工作架及施工機具者。 2,000 

49 
雖意丟棄廢棄物，造成工作場所及附近髒亂者。每日工作完畢後，未清

理工作現場廢棄物或廢棄物未依規定分類者。(按日計罰) 
2,000 

50 

嚴重違反規定任意倒油、洩油、廢清潔溶劑者：除扣罰違約金，另(1)

不得再承包本所各項工程，且不得進入本所；(2)污染生態環境者，另

按環保局規定處理。 

15,000 

51 

其他違反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或可能造成人員及財產損失事項，依情節

輕重扣罰。 
 

(1)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 7,500 

21 
任何電焊、氣切、切割等有火花四濺處未加隔板、防火布等防範者，或

在嚴禁煙火區域未先申請「動火許可」者。 
7,500 

22 氧氣、乙炔、氫氣、瓦斯等瓶體不捆牢靠，未裝設瓶閥護罩，阻礙交通

者，或以單索吊運，地面滾運者。 
4,000 

23 動火未申請許可、未實施動火前後之檢查、未駐守動火地點者。 4,000 

24 氣焊管線接頭漏氣、壓力表損壞、未加裝防爆器逆止閥或膠管老化龜裂

者。 
4,000 

25 嚴禁煙火區域內抽煙者。 4,000 

四、物體飛落 

26 高架作業時，隨意拋擲工具、器材、物料。 4,000 

27 起重機具之吊鉤或吊具，未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落之裝置者。 4,000 

28 起重機具運轉時，吊掛物通過人員上方或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 3,000 

五、中毒或缺氧 

29 
在坑井、塔、槽、人孔、隧道及涵洞等侷限空間，未作氧氣及有害氣體

測定(未留記錄視同未測定)；未通風或未安排安全預警人員等。 
15,000 

30 人孔作業，作業人員未使用安全帶(安全索)或救生索，未設置通風設備。 4,000 

六、其他  

31 未經許可任意操作本所設施，而造成損壞，除扣罰違約金外，並負責賠

償。 
15,000 

32 未經許可任意開挖。 15,000 

33 未辦妥安全衛生人員報核而施工者，除扣罰違約金外，並命令停工。 7,500 

34 對現場安全稽查人員有任何恐嚇或傷害行為。 7,500 

35 道路施工未依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之規定設置警告標誌。 3,000 

36 
作業場所工作人員未戴安全帽、未繫妥頤帶、未依規定裝束著裝、打赤

膊等。 
3,000 

37 工作場所負責人離開工作現場未指定代理人或代理人未到場；安全衛生

人員未依規定在現場督導。 
4,000 

38 工作中飲用含酒精性飲料者。 4,000 

39 借用廢棄物盛裝容器，未按原申請用途、地點使用或破壞污損容器者。 4,000 

40 儲放器材、工具妨礙消防設備者。 4,000 

41 除非火災，非經同意而任意使用消防水或滅火設備者。 3,000 

42 僱用未滿 16 年歲之人員，進入本所施工。 3,000 

43 使用各式砂輪機或研磨時火花四濺未戴防護具。 3,000 

44 施工前未告知現場施工人員危害因素。 3,000 

45 踩踏電盤、儀表設備、保溫管線、管路上工作者。 3,000 

46 臨時放置工地之櫃具、材料、物件，未依規定放置或標示者。 2,000 

47 工程完工無故不拆除臨時工作架及施工機具者。 2,000 

48 雖意丟棄廢棄物，造成工作場所及附近髒亂者。每日工作完畢後，未清

理工作現場廢棄物或廢棄物未依規定分類者。(按日計罰) 
2,000 

49 
嚴重違反規定任意倒油、洩油、廢清潔溶劑者：除扣罰違約金，另(1)

不得再承包本所各項工程，且不得進入本所；(2)污染生態環境者，另

按環保局規定處理。 

15,000 

50 
其他違反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或可能造成人員及財產損失事項，依情節

輕重扣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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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提供安全設備等。 3,000 

(3)其他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提供安全措施等。 2,000 

(4)其他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具有相關操作資格、 

教育訓練、在職教育訓練紀錄或證照等。 
2,000 

備註 對重複違規者，除連續對承攬商扣罰違約金外，本所將限制該人員進入本所工作。 
 

(1)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 7,500 

(2)其他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提供安全設備等。 3,000 

(3)其他未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提供安全措施等。 2,000 

備註 對重複違規者，除連續對承攬商扣罰違約金外，本所將限制該人員進入本所工作。 
 

 


